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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北部湾航空销售及服务差错处罚规
定的通知

1. 目的

为旅客"安全、快捷、开心"航空运输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，为旅客

提供真情服务，现下发北部湾航空销售及服务差错处罚规定。

2. 适用范围

各销售单位在销售开始及售后服务的旅客全部体验过程。

3. 销售及服务处罚规定

销售差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北部湾航空行李差异化内容、运输条件等信息未尽到告知义务、或

误导行为，自行下浮优惠产生签转差价、擅自绑定销售以及其他差错行

为。

服务差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a)在出票成功后无短信提示旅客行程、托运行李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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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在航班发生变动时，未以北部湾航空通知的航班时刻调整、航班

取消、航班延误信息、航班变动原因为准，以及发送错误的航班变动信

息。（航班变动信息可在官网 www.GXairlines.com、客服 95370 或北部

湾航空航班变动短信查询）

c)在退、改、签及其他旅客需求处理时未按照北部湾航空客规文件

处理。

处罚标准：

旅客投诉为北部湾航空公司有效投诉：违约金额 3000 元每张客票

及承担旅客所有经济损失。

旅客投诉为民航局有效投诉：违约金额 5000 元每张客票及承担旅

客所有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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